
學院規則 
1. 預約上課 

A. 綜合課程學員須於筆試合格後，方能預約中期及路試課堂。 

 
B. 實習課，理論課及補課 – 每天的實習課安排不可超過三課，亦只可連續上兩課，學員預約

上實習課、理論課及補課時，請親臨營業及學員服務部辦理。(補課須另付費用) 
 

C. 上課次序 – 所有課程均需依照學員上課手冊上的次序先後預約，一星期內最好有兩課實習

課，最後兩課亦最好跟離考試日期不多於七天。 

 
D. 已預約之實習課堂如需更改，須另繳手續費，詳情請向營業及學員服務部聯絡及查詢。 

 
 
2.  預約運輸署考試 

2.1 各類的運輸署考試均公佈於營業及服務部。如需預約運輸署考試，必須攜帶『上課手冊』， 
2.2 學習駕駛執照親臨營業及服務部辦理。 
 
2.3 學員必須筆試合格後方能預約中期試考期，中期試合格後方能預約路試考期，如學員報讀 

綜合課程亦必須筆試合格為能預約綜合試考期。 
 
2.4 預約運輸署考試時，必須已將所需之駕駛實習課堂預約妥當。 

 
2.5 考試的日期及時間由運輸署提供，必須以先到先得順序預約而不能自行選擇。 

 
2.6 當考期確實後，不可以隨便更改，如需更改必須要提交理由及証明，但必須在考試日 9 個 

工作天前提出，逾期則不能作出任何更改，取消當日及所預約之考期日則不計算在內。 
＊學員必須留意，如取消考期，學員則不能再預約同日的考試日期＊ 

 
2.7 運輸署規定所有學員必須出席全部課堂（包括理論課及實習課）始可參加駕駛考試。 

 
3.  編排重考 

3.1 考試落第之學員必須報讀本學院特別安排之重讀課程，有關詳細課程內容及費用可向營 
業及服務部查詢，方可參加考試。 

 
3.2 申請重考手續 
 考生須於考試落第後兩個月內親臨營業及服務部辦理，並帶備下列文件： 

a) 學習駕駛執照  
b) 上課手冊 
c) 駕駛考試表格之黃色副本 
d) 購買路票費用 
e) 有關課程費用 

 
3.3 報讀重考課程之學員： 

a) 預約上課日期及時間 
b) 預約運輸署考試 
c) 領取重考課程上課紀錄表及考試排期紀錄 
d) 準時出席上課及考試 



4.  學習駕駛應注意事項 
 

4.1 學員在所有駕駛課程中均須持有有效之學習駕駛執照。 

 

4.2 每次編課、上課、安排考期及出席考試均須攜帶此『學員手冊』。 

 

4.3 手冊是學員之上課紀錄。於完成每一課後，學員必須檢查清楚導師是否已將有關資料紀錄在 

手冊內。 

 
4.4 學員應於上課前五分鐘抵達學車地點，並查看所編用的車號，於指定時間到車輛停候處等候。 

若果該課導師超過五分鐘還未抵達，學員應立即與當值主任查詢。 
 

4.5 遲到 – 若果學員遲到多於十分鐘，在查看車號之後，學員要先到當值主任辦公室報到，然 
後安排上車。假如學員遲到超過三十分鐘，該課堂將作缺席論，學員需另行繳費安排補課以 
符合運輸署訂下修畢全部課堂的要求。 

 
4.6 為確認持有學習駕駛執照及學員上課手冊者乃學員本人，導師可在有需要之情況下在開始實 

習課前，要求學員出示身份證。 

 

4.7 颱風措施 

當天文台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時，本院將停止授課，但正在進行之課堂則繼續進行，直至 

該課堂完畢為止。八號風球除下後兩小時，本院將恢復運作。因颱風而取消之課堂，學員 

可就學院供求情況自行另選時間補回，不另收費。但復課後，學員缺席之課堂則按缺席規 

則辦理。 

 

4.8 暴雨警告訊號 

天文台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除本院宣佈停課外，所有課程一律照常(包括理論 

課及實習課)。如若停課，學院將於黑色暴雨訊號取消後兩小時恢復運作。 

 

4.9 本院職員一概不可接受學員任何形式的餽贈，包括金錢、利是、禮品及購物優惠折扣等。 

如學員欲表達謝意，請以書面或感謝咭形式致謝。克盡己任，盡心教誨為本學院應有的專 

業精神。 

 

4.10 所有學員於上課期間，嚴禁使用攝錄機或錄音機錄取上課內容及程序，為避免影響課程進 

行，需將任何收音或通訊器材關掉，例如：無線電話，收音機等。 

 

4.11 根據本學院規定，學員不得在未經許可下獨自登上訓練車輛及發動引擎，如因此而引致之 

任何事件，本院恕不負責。 

 

4.12 學員應多與導師溝通，以便清楚及明瞭學習進度。如有需要，應儘早安排補課練習，以增 

進駕駛技巧，通過考試。 

 

4.13 法例規定，受酒精或藥物影響下駕駛是違法的。若本院導師發覺學員受酒精或藥物影響下 

學習駕駛，本院有權將該學員之駕駛練習取消，改為由導師駕駛示範或講解。否則，該課堂將 

作缺課論。如情況較嚴重者，該堂之導師會諮詢當值主任或高級營運主任而著令該學員離去。 

 

 
 



運輸署駕駛考試細則 
1. 學員必須出席課程內之全部課堂方可參加駕駛考試 * 

 

2 考生需於考試時間前三十五分鐘到指定駕駛考試中心報到，並帶備下列文件以供查閱。* 

a) 香港身份證或護照 (有損毀者將不被接納) 
b) 學習駕駛執照 
c) 學員手冊 
d) 考試排期紀錄 

 考生若未能出示上述任何一項文件或遲到，將不獲准考試 

 

2. 考生須於光線良好的情況下讀出距離 23 米之車牌號碼，而考生可配戴眼鏡或隱形眼鏡。此項視力

測驗不合格之考生將不獲准考試。* 
 

3. 考試前熱身及試車 -- 考生可於考試前之指定時間內報到試車，以便能預早適應車輛性能

及增強對考試之信心。 

 

4. 如考生已出席報到考試而因文件不全，遲到、疾病、延期或其他任何理由引致不能參加考試，須盡

快到營業服務櫃位申請編排另一次考期。* 

 

5. 排期考試後，如因特別事故而欲延期考試者，必須於考期前九個工作天（即申請當日、考試當日、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不計在內），帶同一切有關文件到營業及服務部申請，否則當缺席論而路票亦告

無效。* 

 

6. 如考生因病而未能出席考試，考生應盡快或於一星期內向本院呈交由註冊西醫簽發之病假證明書，

否則其駕駛考試表格將因考生缺席而作廢。* 

 

7. 如天文台懸掛八號或以上之強風訊號，考生毋須到駕駛考試中心報到，駕駛考試中心主任可根據情

況而取消該中心之各項考試，本院與運輸署將盡速為考生安排另一考期。* 

 

8. 如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告訊號，駕駛考試中心主任可根據情況而取消該中心之各項考試，本院與

運輸署將盡速為考生安排另一考期。* 

 

9 考生之駕駛考試表格由發出日期起計十八個月內有效。如考生缺席或任何一部份考試落第（包括筆

試、中期試及路試）或過期，其駕駛考試表格（路票）將告失效。另學習駕駛執照由發出日期起計

一年內有效。* 

 

10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給予公務員利益冀能影響其執行職務者，概屬違法。任何考生意圖在駕駛考試過

程中行賄公務員或其他在職人仕，有關之考試表格將被註銷，至於行賄者將被檢控，罪名成立可被

判入獄。# 

 

11 除法定之駕駛考試表格（路票）費用及租車考試費外，考生毋須繳付任何額外考試費用，如對駕駛

考試規則有任何疑問，請向營業及服務部職員查詢。 

 

12 對於所有駕駛考試結果，學員如有任何查詢，應自行與運輸署職員聯絡。本院職員將不會代表學員

向運輸署查詢任何有關的事宜。 

 

備註：   ＊ 此項是根據運輸處規定      ＃ 此項是根據廉政公署規定   



其他資料 
學員如對課程內容或導師教授有任何疑問或困難，可直接學營運主任聯絡，營運主任將樂於提

供協助。有關其他方面疑問或建議，可與營業及服務部聯絡。 
 
 
營業及服務部辦公時間 
上午八時卅分至晚上十時正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照常) 
 
一般查詢 
學員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學院特設之學車專線 2967-7733 或親臨營業及服務部，向本院職

員查詢。 
 
學員手冊 
學員手冊乃安佳駕駛學院之學員的重要文件，各學員於每次預約課堂、上課及參加考試時均需

攜帶此學員手冊，故請小心妥為保存。 
 
如有遺失或損毀請與本學院營業及服務部聯絡，安排補領及繳付所需費用。 
 
 
 
 
 
 
 
 

 


